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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简介  

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 BME）是综合生命科学、医学和

工程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它运用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原理和

方法，结合现代工程技术，在分子、细胞、组织、器官水平以及人体系统多层次

上研究生命体的结构、功能和生命现象，为疾病预防、诊断、监护、治疗、保健、

康复及主动健康服务等提供工程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 

本学科面向国家科技创新与“健康中国”重大战略，对接国家和地方科技发

展、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以前瞻视角和超前思维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生物医

学工程创新平台。理论研究与临床痛点、产业实践紧密结合，解决临床真实场景

和关键科学问题。 

通过“厚基础”、“精专业”、“跨学科”、“国际化”的培养模式，打造卓越的

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培养兼具理工背景和医疗视野的复合型、战略型专业人才。 

二、 主要学科方向 

1. 智能医学与健康大数据 

该学科方向定位于融合先进的机器学习、脑认知、大数据、云计算等人工

智能及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本质及规律，探索人机

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和临床应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医学信息学、多表

型大数据、多模态融合、一体化智能诊疗等。该学科方向利用学校在生物、信

息等学科的优势，开展产、学、研、医四位一体的交叉研究，通过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挖掘复杂数据模式，探索疾病诊断生物标记物，推动创新治疗手段的落

地。 

2. 医学影像技术与系统 

该学科方向定位于医学影像关键技术研究，为疾病筛查、精准诊断、治疗

计划、介入导航和疗效评估服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多模态结构、功能与分子

影像等。该学科方向与企业紧密合作，依托国产高端影像设备和系统，研究和



解决临床医学影像中的痛点问题，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发挥枢纽作用。建设国

际领先的影像科研平台和开放实验室，促进医工交叉和临床示范应用，将科研

理论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 

3. 智慧仪器与关键器件 

该学科方向定位于研究新型可移动式医疗仪器，包括高端医疗器械的小型

化、系统集成及转化应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小型化、便携式、可穿戴式与柔

性医疗检测及康复仪器，核心关键器件及智能手术机器人等。该学科方向面向

下一代诊疗设备发展潮流，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并突破高效率、

低成本、集约化元器件背后的科学问题和工程学挑战，集成为创新的智慧型、

便携式诊疗设备。通过开发软硬一体的医疗仪器，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服务。 

三、 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厚基础、精专业、跨学科、国际化为培养原则，致力于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信息科学等理工背景，兼具医疗

科技和产业视野的复合型、战略型专业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和方法，

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突出的创新创业意识。学生毕业时能成为

生物医学工程、医用仪器设备、医疗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四、 学制和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制为 4年。课程学习原则上在 1 年内完

成。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低于 33个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低于 32学分，公共课

不低于 8 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24 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两个课

程板块的总学分不低于 12学分）；培养环节不低于 1学分。鼓励研究生根据需要

跨学科修读课程。硕士开题报告距离答辩时间不低于一年，最后一次中期考核距

离答辩时间不低于半年。硕士研究生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五、 课程设置 

学校按照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和《学术学位

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进行课程设置，鼓励研究生根据需要跨学科修读课程。研

究生课程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两大板块，其中公共课板块设置公共基础课程、公

共选修课程两个子版块，专业课板块设置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前

沿及学科交叉课程子版块。 



公共基础课程板块要求至少修满 8学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2学分，必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1

学分，限定选修）、《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限定选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经典著作选读》（1学分，限定选修），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三门至少

选一门；《综合英语 I～IV》（各 2学分，限定选修）和《专业英语考核》（1 学分，

必修）（点击查看生医工学院专业英语考核方案），要求根据入学分级测试成绩确定需修读

的《综合英语 I～IV》课程起始级别（必选 2个级别）。此外还设置了写作、口语

等英语高阶选修课程，以及多种第二外语选修课程，学生可根据兴趣和个人基础

进行选修。创新创意类课程包括创新、创业、金融、经济、管理、艺术、设计等

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提升需要进行选修。 

专业课需完成至少 24 学分的修读，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前

沿及学科交叉课三个课程板块。其中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研究生论文写作》、《科

学表达与交流》、《生物医学影像技术》三门专业必修课。（点击查看生医工专业课程） 

研究生原则上最多可选修两门与论文课题相关的外院或者外校的专业课程，

计入专业课板块。与外院联合培养的对选课有特殊要求的学生，经指导老师和教

学委员会批准后，可按获批后的培养计划进行选课。（生医工学院研究生专业课程版块规

划） 

对于从我校本科毕业继续攻读我校硕士学位的学生，本科期间修读过的研究

生课程，可以申请学分认定。原则如下： 

 申请课程必须为 3个学分及以上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申请课程成绩至少为 B+； 

 学分认定课程总数不得超过 2门。 

六、 培养环节要求 

1. 学术报告 

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参与学术报告不少于 16 场。提交的学术报告在研究生综

合管理系统审核通过后可获得 1学分。 

2. 开题报告 

硕士生开题报告，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后进行。开题报

https://bme.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ec/b2/201a85284a338fd1c619a6ef6427/1abb574a-65b5-4ced-bafb-1578ab4c19a7.pdf
https://bme.shanghaitech.edu.cn/_upload/article/files/c7/c2/bc3ce39546f7b84e6679390b14ec/c6b79eb0-e05c-4bc8-aad6-52089cd29c0b.pdf
https://bme.shanghaitech.edu.cn/_s95/2024/1021/c14754a1101912/page.psp
https://bme.shanghaitech.edu.cn/_s95/2024/1021/c14754a1101912/page.psp


告应包括学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学位论文的

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学位论文工作的时

间安排等。 

3.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主要考察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的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文预计完成时间等。 

4. 学期考核 

每个在读学期(除答辩所在学期)期末，学生在系统中提交学期总结报告。导

师评价为“通过”后，即为合格。 

5. 实践环节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应完成助教或助管工作至少 1次。 

生物医学工程（0831）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设置一览表 

培养环节名称 学分 性质 修读或考核学期 学分下限 

学术报告 1 必修 在读期间 

1 

开题报告 0 必修 一般应在第二学年秋学期 

中期考核 0 必修 不晚于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半年 

学期考核 0 必修 在读期间 

实践环节 0 必修 在读期间 

 

七、 学位论文和答辩要求 

1. 学位论文要求 

硕士研究生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本学科领域作出一定的

研究成果，能够表明作者在本学科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

验技能，具备进行一定的独立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的能力。 

研究生应由导师推荐不少于三人组成论文委员会，报学院学位委员会审议。

论文委员会委员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相当专业技术

职务。论文委员会中，校外专家人数不超过半数，导师不得担任委员。 

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审核通过，由学院进行针对学术不端等不良

行为的技术测试，并安排外审。按照《上海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及



抽检管理办法》执行。 

外审通过后，由论文委员会 2-3名委员完成论文评阅，通过后可进入答辩环

节。如评阅未通过，则需修改论文，经导师同意后，可于答辩工作结束前重新安

排评阅；如答辩工作已结束，将延期重新参加下一轮外审。原则上累计有两位评

阅人持否定意见者,本次学位申请无效。 

2. 答辩要求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由论文委员会负责。学位论文答辩人导师须参加其

学位论文答辩，但不能担任该委员会委员。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经论文委员会成员过半数同意，可做出半年后至

一年内（不超过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若答辩委员会未做出修改论文重新举行答辩的决

议，或申请人逾期未完成论文修改，或重新答辩仍不合格者，一般不再受理其学

位申请。 

八、 科研成果要求 

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原则上在本学科相关领域投稿或发表至少一篇经同行评

议的学术论文，视为达到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基本要求。如果在申请硕士学位论

文答辩时已投稿但尚未录用，须在导师同意后，由学院组织除导师之外的三位本

校常任教授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可计入学位申请科研成果。 

原则上，学生须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如该论文有共同一作的情况，由全体

共同一作等分，总分计为一篇。如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须向学院

学位委员会申请，经学位委员会认定后方可计入学位申请科研成果。 

在因涉密等原因无法公开发表论文的特殊情况下，由研究生和导师向学院学

位委员会做出申请，并由学位委员会认定。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研究生成果署

名及格式要求（试行）》。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学院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

处理。 

九、 学位申请和授予要求 

1. 学位申请的基本条件 



学位申请人 

（1） 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和培养环节，成

绩合格，达到规定的总学分要求。超出最长学制者不受理其学位申请。 

（2） 无学术诚信问题，无尚未撤销的违纪处分记录。 

（3）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 

（4） 达到培养方案中有关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 

2. 学位审核和授予要求 

学位审核分初审和终审，初审由学院相应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终审由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学位审核一般在每年 1 月、7月各举行一次。 

 学位初审和学位终审，须有不少于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人员出席，以不记名

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充分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可对学位申请人

做出暂缓学位申请的决议，并在缓议决议书中详细说明缓议理由。硕士学位最长

缓议期限 1年。缓议学生在最长缓议期限内可再次提出学位申请，再次申请学位

仅限 1次，逾期按自动放弃处理。根据缓议决议要求须重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者，

应按学位申请及审核的程序和要求重新办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经过缓议再次

申请学位者，须按缓议决议的要求进行逐项重点审核，经不记名投票表决，做出

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本学科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